
 

 1 

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研究 

——以恩施州人民法院为例 

胡丹
1
 

(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部署，也是弥补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缺陷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从传统的立

足于审判职能的间接参与形式，发展到以间接参与为主，直接参与并行的形式，这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形式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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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因 

1.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开辟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同、共同推进。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是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中多元主体的一元。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惩治犯罪，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引导公

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促使国家治理不断地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中，人民法院是实施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司法审判及其相关功能向国家和社会输送着可以看得见的公平和正义。 

1.2 弥补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不足 

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主要有行政治理、“信访-维稳”治理和自我治理三种。行政治理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其治理的特

点是直接有效性，能够使社会纠纷迅速得到稳定和平息，但行政治理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因为要达到行政治理的效果必然会耗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治理效果是建立在巨大的资源投入上。同时，随着纠纷的复杂化、多样化，行政治理也逐渐陷入治

理效果不佳的困境；“信访—维稳”治理是通过将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交由原作出处理的行政机关，倒逼行政机关解决问题，其

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纠纷。近年来，信访部门、行政机关多采取告知信访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将信访所涉及的问题转移到

人民法院，此种治理方式效能正在逐步减弱；自我治理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居委会、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来实现的自治。这种治理方式在熟人社会中通常是有效的，但随着“差序格局”的逐渐淡化，基层社会不断的个体化、原子化，

这种自我治理也逐渐式微甚至丧失效能。以上三种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产生的缺陷，需要司法治理来弥补。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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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是基层社会实现司法治理的具体承载者和推动者，也是司法治理最为关键的部门。 

2 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以恩施州人民法院为例 

2.1 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审判职能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也是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最基础的路径选择。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中，基层的社会矛

盾不断增加，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构成了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恩施州两级人民法院主要通过行使司法

审判权，依法惩治各种刑事犯罪，妥善化解民事纠纷，解决行政争议来实现社会治理。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行政机

关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为了增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恩施州两级法院通过邀请行政机关旁听庭审、向行政机关出

具司法建议等措施，促使行政执法更加注重保障程序公正，更加注重规范文明执法。二是发挥人民法庭的调解功能，化解基层矛

盾。恩施州下辖区域发展起步晚，法治尚不健全，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土地权

属、承包经营权、相邻关系、赡养、抚养纠纷等案件类型较多，这些纠纷的特点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纠纷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农村关系的和谐、稳定。因此，加强对此类案件的调解，无疑是最好的解决之道。近年来，恩施州基层

法院的各人民法庭，在长期的纠纷解决中，创新了许多调解方法，使农村的矛盾纠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为基层稳定发展

提供了法治保障。如 2018 年以来，宣恩县李家河人民法庭年均结案率达 98%以上，调解撤诉率达 90%,仅有 2件案件上诉。 

2.2 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服务脱贫攻坚战，保障村民自治。恩施州位于武陵山腹地，是湖北省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2018

年，恩施州委、州政府要求向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村倾斜，组建下派驻村“尖刀班”。随后，恩施州两级人民法院组织多名干

部组成“尖刀班”进驻贫困村，其他干警则结对帮扶一户或几户贫困户。驻村“尖刀班”通过进村入户，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

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协助驻村村民委员会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进行审

查，并为村规民约的完善提供法律指导。 

组成社区“尖刀班”,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湖北省十一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为了贯

彻落实湖北省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精神，推动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与恩施市人民法

院等 6家单位组成社区治理“尖刀班”入驻恩施市金子坝村。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创建法官工作室、律师咨询室、小区警

务室、法治图书室、法治德治宣传长廊等方式，为居民提供矛盾调解、法律援助等多项服务，推动了法律服务向社区延伸，提升

了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除了以上两种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外，恩施州两级人民法院还通过参与辖区平安建设，与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中心进行对接，下层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协助辖区做好矛盾风险隐患排查、信息沟通和预防化解联动工作。并与派出所、

信访办、综治中心等单位和组织一同构建社会治理联防联调体系，为辖区平安建设提供专业意见。 

3 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3.1 司法资源不足，难以充分发挥间接治理的效能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急剧增加，案件呈井喷式的上升趋势。但由于各个法院员额法官的数量有限以及司法

辅助人的不稳定，案多人少已经成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普遍面临的困境。在案件急剧增加的状态下，法院的一线

法官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普遍呈现出工作的主要场所在法庭、办公室，庭外活动较少。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撰写文书上，

较少的关注纠纷发生的根源和纠纷能否得到实质化解。法官已疲于应对案件的审结，很难再去回应基层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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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溢出性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3.2 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当性存疑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行使的是国家的审判职权。《宪法》第 128 条、第 131 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就表明，人民法院的本职工作是依法审判案件，只有在矛盾纠纷进入法院的情况下才启动审判

权。强调人民法院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可能存在职权越位，因为在人民法院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模式中，人民法院行

使的职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司法审判职能，更多的是行政执法权。有学者指出，强调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破坏权力

间的制衡关系，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权力间的制约与平衡才是宪政秩序建立的基石。 

3.3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有限 

与行政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相比，人民法院无论是通过间接参与的方式抑或是直接参与的方式，其参与治理的广

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在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中，由于司法的被动型、滞后性，只有当案件当事人将纠纷诉至法院，人

民法院才能通过审判活动去解决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诉讼活动也只能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既不能主动参与到当事人的

纠纷中，又不能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这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在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中，

人民法院通常只是针对某一政策的某个方面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治理。 

4 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完善 

4.1 通过内部减压，释放更多的司法资源 

为应对我国基层社会“诉讼爆炸”所引起的司法资源紧张难题，人民法院必须要从审判实践出发，通过整合法院内部各种

审判资源，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减少案件上诉率和再审率。同时，可以借鉴有些法院通过借助乡贤、村干部、法律工作

者、退休公务员等各种社会人力资源的做法，搭建以法院为平台的纠纷防控和化解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

减少案件量。例如，恩施市人民法院通过返聘退休法官进行诉前调解工作，把矛盾化解在诉前。 

4.2 找准角色定位，防止错位、越位和缺位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力。人民法院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自身

的定位，既要勇于担当，置身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敢于作为，做到不缺位。同时也要在法治框架下，将可以通过立法或

者行政执法方式解决的问题转移给相应的主体，保持司法的中立性、保守性，做到不越位、不错位。通过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配置，

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使各相关主体自觉做到各司其职，逐步淡化人民法院在其中牵头协调的作用，依靠制度机制实现流畅

运行。 

4.3“三治结合”,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是秩序基础，“法治”是制度框架，而“德治”则是价值导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自治、

德治与法治相互配合。人民法院要以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结合”为抓手，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创新和发展“枫桥

经验”,通过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推进诉源治理，把纠纷化解在源头。尤其要发挥好人民法庭的作用，加强人民法院与居

委会、村委会的联系，充分吸纳乡贤、村干部等自治力量来提升基层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选取与基

层实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多发、典型案事例，提供示范指引，将法治与德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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